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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

第 1317 号建议的答复 
 

陈如金代表： 

《关于加快推进“碳汇”实施的建议》（第 1317 号）由我局

会同省生态环境厅、农业农村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 

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，将巩固提升碳汇能

力、探索实现林业碳汇价值作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、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各部门积

极完善碳汇开发、交易制度，取得较好进展： 

一、强化规划引导。省委、省政府印发了《关于做好碳达峰

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2030 年前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，提出“开

展森林碳汇重点生态工程，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，增强林业固

碳能力”“健全林业碳汇开发机制”等任务举措。同时，将生态系

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“1+N”政策体系

的保障方案之一。《福建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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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提出要发挥自然资源多重效益，发展林业碳汇，稳步推进林

业碳汇交易。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》把巩固提

升林业生态碳汇作为主要工作之一，支持探索建立碳汇补偿机制，

完善林业碳汇交易机制。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林业发展专项规划》

明确提出要持续开展植树造林，提升森林质量，保护修复林草植

被，有效发挥固碳作用，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。 

二、构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。一是开展林业碳汇专项调

查。2013—2014 年，组织开展了全省林业碳汇专项调查，按照森

林类型、起源和龄组选取 430 个满足模型建立要求的森林样地，

开展乔木层、灌木层、草本层、枯落物、枯死木生物量和土壤有

机碳调查，构建了我省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。2015年和 2018年，

组织开展了 LULUCF（土地利用、土地利用与林业）专项调查，摸

清了我省碳家底。二是支持推动方法学创新。2015 年以来，福建

在全国创新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试点工作，但此类项目

因无方法学而不能计算碳汇量。因此，2016 年原省林业厅组织专

家开发了“森林停止商业性采伐”碳汇项目方法学，并结合永安

市赎买工作做了方法学论证，目前已报请省碳交办（生态环境厅）

备案，待方法学备案发布后，今后此类项目就能上市交易，填补

国内空白。三是 2022年我局组织编发了《福建碳中和林项目监测

技术方案》，将自然生长的增量计入碳汇，为场外碳交易的林业碳

汇计量监测提供理论依据。 



— 3 — 

三、建立林业碳汇交易机制。为支持林业碳汇开发、推动林

业高质量发展，2017 年 5 月，我省启动实施福建林业碳汇交易试

点，结合乡村振兴规划实施，支持将碳汇减排量纳入碳交易体系，

并将碳汇抵消比例从国家规定的不超过企业年度排放量的 5%提高

至 10%，激发林农保护、修复森林生态系统的积极性。截至 3 月

31 日，全省累计完成 FFCER 交易和再交易 405.49 万吨、金额

6267.14万元，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，碳汇经济效益惠及广大林农。 

四、探索扩大碳汇生态价值。为扩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范围，

鼓励各地和高校开展碳汇核算标准及碳汇项目方法学研究，积极

推进“森林停止商业性采伐”碳汇项目方法学研究，探索建立公

益林、天然林自然生长的固碳增量监测、核算方法，指导三明、

南平开发了“林业碳票”“一元碳汇”等，对发展碳汇场外交易

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。截止目前，林业碳票、“一元碳汇”分别实

现交易 8.6万吨、0.798万吨，117.1万元、79.8万元。 

五、完善碳汇发展支持政策。出台实施《福建省大型活动和

公务会议碳中和实施方案》，发挥党政机关引领示范作用，同时

建设“八闽碳惠”APP碳减排活动支撑平台，鼓励优先购买使用林

业碳汇减排量进行抵消中和，为全社会各行业、各领域共同参与

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和行动提供制度和平台支撑。 

六、探索农业领域减排降碳。一是推广生态养殖，减少温室

气体排放。组织屏南、洛江、德化、建瓯、建阳、福鼎等 6 个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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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和提升工程项目，完善提升粪

污收储运及处理利用设施设备，推行种养结合，开展粪肥还田，

支持利用畜禽粪便生产有机肥，积极推广水禽旱养、异位发酵床

等生态养殖技术，着力提升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。二是

推行绿色种植，提升作物固碳能力。实施化肥减量工程，推广测

土配方施肥技术、示范推广有机肥、绿肥种植和秸秆还田。实施

农药减量行动，在福鼎、顺昌等 30个示范县建立核心示范片，开

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、示范、推广；在建阳、连江

等县开展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示范，推动

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展。三是引导低碳发展，推行减排固

碳生产。及时制订方案，加强统筹，积极谋划，会同省海洋渔业

局、发改委印发实施《福建省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实施方案》，

为全面推进我省农业减排固碳提供政策保障。深化课题研究，围

绕农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，联合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，开展

专项课题研究，进一步摸清我省农业碳源、碳汇基本情况。坚持

示范引领。深入挖掘农业碳汇项目，积极牵线核算机构、交易平

台、出资企业，锂矿全国首单 0.7 万吨农田碳汇项目顺利在福建

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完成交易。 

下一步，我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将紧紧

围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共同推动碳汇产品生态价值实现，

让农民得利，助推乡村振兴。一是启动我省第二次林业碳汇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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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，摸清资源现状，分析碳汇项目开发潜力。组织编制《福建

林业碳汇专项发展规划（2023-2030年）》，明确林业服务“双碳”

战略的路径和巩固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的主要目标、重点任务、总

体要求等。建立林业碳汇信息监管平台，有序推进碳汇开发，防

范项目开发风险。二是融入乡村振兴。在新一轮乡村振兴规划编

制过程中，将进一步加强衔接，让落实“双碳”目标融入到乡村

振兴规划中，实现乡村振兴与“碳汇”战略相互促进、协调发展。

三是持续深化实施福建林业碳汇交易，完善碳汇开发、交易机制，

引导各地积极开发符合国家自愿减排机制的林业碳汇项目，并支

持将项目减排量纳入全国、福建碳市场抵消交易。鼓励重点排放

单位优先使用 FFCER 参与配额清缴履约交易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。同时，加强林业碳汇新方法学研究、备案，鼓励优先使用

林业碳汇实施碳中和行动，拓展碳汇应用场景和场外消纳渠道，

推动建立多元化的碳汇补偿机制。四是探索建立林业碳汇补偿机

制。探索沿海补偿山区的林业碳汇补偿机制，让山区在保护生态

的同时也能分享沿海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。五是持续推进农业减

排固碳，增强“固碳释氧”能力，服务“双碳”目标。优化稻田

水肥管理，鼓励发展水旱轮作等模式。推广畜禽健康低碳养殖，

加快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型。建设绿色碳汇型果茶园，增加果茶园

生态多样性，增强作物固碳能力，促进节肥增效，减少农药使用

量。深挖农田土壤碳汇潜力，积极推广免耕、少耕等保护性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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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减少土壤呼吸消耗土壤有机质及二氧化碳排放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刘亚圣 

联 系 人：造林处  曾桂华 

联系电话：15705987667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3年 4月 28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龙岩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

 


